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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土地换保障”的困境
*

———基于“资源”视角的社会伦理学分析

郑雄飞

提要:“土地换保障”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整合“土地”和“社会保障”
两种资源的制度尝试与实践探索，究竟是否应该“土地换保障”一直是学术

界争议的问题。本文在概括其基本类型和破解其内在实质后，从“资源”的

角度切入，通过剖析“土地”和“社会保障”的资源属性及衍生权利束，比较它

们的异同，探析二者之间的异质点和契合点。研究发现，保护和发展人权是

二者的契合点，而异质点在于资源属性的不完全同质和权利口径与责任主体

的不同。研究表明，基本保障不可换，不能混淆“补偿”和“保障”以逃避政府

的责任;但补充保障可以换，能够利用地上权利及其资产收益来添置非基本

保障利益。
关键词:土地换保障 道德应该 资源 社会伦理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融合，城乡

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不

断加快，城镇的用地和用工需求不断扩张，农村土地资源不断向城市聚

集、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出现了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和撂荒的现

象。另一方面，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始终没有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和

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依旧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抑或是相似的社

会保障待遇;农村留守人员也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缺乏应有的、
有效的风险防御机制。如何处理好城市化、工业化用地需求与农村人

口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好生产、生活方式城市化与原有土地

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土地换保障”正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产物，是旨在处理这

一矛盾和协调这种关系的制度尝试。“土地换保障”作为一种风险防

范机制究竟是否应该，学术界对此开展了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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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学界争议与问题提出

有关“土地换保障”的学术研究始于对土地征收、征用①过程中补

偿安置工作的反思和改进，经历了方案提出、问题讨论、视野拓展三个

阶段，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 一) 方案的初评

“以土地换保障”是一种制度创新，符合《土地管理法》的精神，并

且对于促进土地流转、解决征地中的问题、实现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 陈颐，2000)。土地保障已经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存在严重冲突，应鼓励土地流转制

度创新，因地制宜建立面向农民的土地外社会保障( 姜长云，2002)。
通过比较各种征地安置方式，卢海元认为应该考虑到市场经济和失地

对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依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确立“就业

优先”的政策目标，出台适合失地农民特点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妥

善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和发展致富问题(卢海元，2003)。通过考

察杭州的征地安置，有学者主张形成“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
以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张时飞、唐钧，2004)。

( 二) 问题的讨论

1. 是否应该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建立健全的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如果不

进行置换就意味着农民获得双重保障，这对其他社会成员不公平( 马

小勇、薛新娅，2004)。秦晖认为“国家保障”与“土地保障”并不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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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2004 年《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修正或修改以前，我国并没有区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

用，故在此予以并列。“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以一定的补偿安置为条

件，依照相应的法定程序强制性地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的城市用地的行

政行为。“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和权限批准，在依法

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补偿后，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收归国有的行政行

为。“土地征收”和“土地征用”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经过法定程序，依

法给予补偿;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由农村集体

所有变为国家全民所有;征用的法律后果只是使用权的改变，征用条件结束时仍需将土

地交还给农村集体，期间土地所有权一直都是农村集体所有。



种并列的选择关系(秦晖，2002)。温铁军指出:“‘土地换社保’操作不

好，很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以‘城市化’命名、对农民进行进一步剥夺的

方式;同时社保以土地为条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另一种差别待遇”、
“真想城乡统筹，应该先做到给农民以起码的国民待遇，在公共品上给

农民以公平的待遇”(陶卫华、杜娟，2008)。宓小雄则认为，以土地为

条件的农村社保改革正是避免城乡居民差别待遇、实现城乡社会保障

均等化的必要条件。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诸多好处:能够彻底

解决农民社保困局，在实现城乡社保均等化的基础上解决城市中定居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能够明晰农村土地使用中的

责、权、利关系，从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能够明晰对土地的

投入和收益预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进

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净化以土地权益为核心的农村法律基础

和道德空间，有效遏制涉农地侵权和涉地经济犯罪，降低因土地权属模

糊与相关利益纷争而发生群体性冲突的可能性(宓小雄，2009)。
2. 利益关系如何协调

“土地换保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农民没有缴费的制度

初始状态，不应混淆“补偿”和“保障”，不能用补偿安置费来填补“历史

欠费”(杨一帆，2008)。通过分析上海“镇保”，常进雄、吴瑞君等研究

发现，失地农民的产生过程与土地增值过程具有同步性，适时出让土地

可以保障失地农民的生计;应探索农地直接入市交易机制，利用土地转

让交易税和土地增值收益来为失地农民的养老和失业保险提供资金支

持(常进雄，2004;吴瑞君，2008)。还有学者通过分析浙江省失地农民

基本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的现状，指出应当协调好政府、集体和农户的

利益分配关系，保护农民利益和推动城市化进程( 杨翠迎，2004;杨翠

迎、黄祖辉，2004)。
3. 置换方式的选择

在对国内外社会保险相关理论、政策、制度以及各地的创造性实践

进行综合分析后，卢海元认为目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应当以失地农民

为突破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 卢海元，2007)。秦晖认为，

“土地换保障”确是一种进步，但不能通过行政力量强制实施，应根据

农民需要，遵循自愿、合意原则，通过市场手段来实施( 秦晖，2007)。
近两年，有些学者通过比较浙江、成都和重庆三地征地安置中的社会保

障与商业保险运作模式指出，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降低农民缴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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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期调整养老金待遇(宋明岷，2007)，厘清补偿和保障的关系，引入

市场力量，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孙永禄、杨一帆，2008)。

( 三) 视野的拓展

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土地换保障”的研究视野由失地农民拓展

到了农民工和耕地农民，亦即研究视野由“消极被动”的被征地农民的

补偿安置行为向“积极主动”的耕地农民(含“农民工”) 的社会保障体

系建设延伸。在广泛的问卷调查和长期的跟踪研究基础上，郑功成认

为，应该打开城镇大门，有序接纳农民工并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承包

制，实现土地承包权与市民身份的置换，应让有能力成为城市人的农民

工首先成为市民( 郑功成、黄黎若莲，2006)。基于城市化和劳动力转

移的现状，江平等提出农村的承包地将来应该更放开一点，只要农民有

其他出路且不愿意从事农业经营，就可以鼓励农民把土地承包权交出

来，以土地换取社会保障(江平、莫于川等，2007)。郑雄飞以城市化为

背景，主张吸取国企改革经验，将“保障”从“土地”中剥离出来，通过

土地资源的流转整合来发展现代农业，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

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并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人—地关系”和“地—
权关系”的变化推导出“土地换保障”的客观必要性，并探究了“土地换

保障”的逻辑路径和实践理性(郑雄飞，2009)。
综上所述，学术界就“土地换保障”的合法性、客观必要和宏观意

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推动了认识的深入，但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在

“土地换保障”究竟是否应该这一核心问题上依然存在很大分歧。究

其原因在于:没有能够从伦理上对这一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反思或

审视，尤其是没有厘清“土地”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没有厘清二者的

异质点和契合点，没有厘清不同层次社会保障的不同责任主体，因而未

能解决“什么能换、什么不能换”这一关键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首

先回顾“土地换保障”的发展轨迹，概括当前“土地换保障”的主要类型

并破解其内在实质。

二、实践剖析:类型概括与实质破解

“土地换保障”作为一种风险防范机制，有助于填补农村人口(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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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地人员”)风险抵御机制的制度空缺，也有利于缓解城市地区向

农村地区抽调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我国的“土

地换保障”制度探索是从征地补偿安置的实践中演化而来，但亦有着

其自身的基本类型、发展轨迹和内在实质。只有准确把握这些特性，才

能够选择正确的研究视角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探究出“土地换保障”的

道德应该。

( 一) 类型概括与发展轨迹

我国的“土地换保障”制度安排发端于征地补偿安置，而后在各种

因素的推动下，尤其是与土地流转、耕地保护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城乡统

筹措施相结合后发展出了多种模式。“土地换保障”的制度安排在不

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模式，因它是一个开放型的制度探

索，其类型随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在不断的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种类型和发展轨迹(如图 1 所示)。

图 1 “土地换保障”的类型和发展轨迹

1. 征地补偿型

农民所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政府通过“退费进社保”和“被征土地进社保”的制度架构将其纳

入城镇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其基本的、长期的生计。这种模式

是从征地补偿安置中演变来的，旨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进而

实现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相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的土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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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200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社

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之后，该模式更是在全国各地得

到广泛实施。
2. 土地流转型

通过出租、入股、转让和抵押等方式将承包地或宅基地等流转起

来，利用土地流转收益参加社会保险，进而实现权益的交换和增值，如

“土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和“土地经营权流转换社保”等模式。该类

型是适应农业比较利益低下、迫切需要适度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产值

而生的。要想让农民把土地经营权(甚至是承包权)转让出来，把土地

流转起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就必须给予农民应有的保障权益。这种

类型在农业相对发达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郊县等地区得到一定范围的

推行。
3. 权益放弃型

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然后获取市民身

份和相关社会保障权益等，从而实现权利的置换。如成都市温江区

2006 年推出的“双放弃、三保障”、广东省 2010 年出台“农民工积分制

入户城镇”办法中的“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置换城镇

户籍”和重庆市 2010 年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

社保”等。该模式符合农村人口( 特别是进城人员) 对城市户籍的利

益诉求与城市化、工业化用地供给日益紧张的客观形势，尤其是在当前

统筹城乡发展的政治话语中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广泛青睐。
4. 耕地保护型

这是一种新发展出来的“土地换保障”模式。它是一种通过耕地

保护基金来充实农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制度安排。近十几年来，由

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大批农民弃耕、大
量农田被抛荒，耕地被破坏现象严重。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

央政府加大了“农业直补”力度，同时督促地方政府开展制度创新和财

政支撑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基于这种形势，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

健全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建立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出台了整合国

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体制机制，利用耕地保护基金来充实农民的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如成都市在 2008 年出台的《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

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筹集与使用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具体体现。

6

社会学研究 2010. 6



( 二) 实质破解与资源置换
“土地换保障”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又有着不同的主要推

动因素，但它们的基本机理是一致的:农民从土地中脱离出来，而后获

得一定社会保障权益。透过“土地换保障”的主要类型和发展轨迹我

们不难发现，它涉及到农村人口社会保障等权益的保护和实现以及

(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等重要战略问题，并与社会发展阶

段、经济结构升级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等密不可分。
1. 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抽调”农村资源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的生

产组织和产品消费几乎都是通过行政指令进行高度控制，大部分社会

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为了推进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国家控制了

绝大多数的农业生产剩余，采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产品“统销统

配”的方式实现农村资源向工业、向城市集中，以推动振兴国家的宏观

战略。在此期间，政府征收、征用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资源时鲜有补

偿。与此同时，农村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集体公有，生产组织形式

也是集体共同劳作，农民绝大部分生活资料由集体统一分配。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活消费模式中不存在

“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说，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现“土地换保障”。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开，生产和生活资料高度共有

的形式被打破;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分配到户，家庭分散经营成为

农村的主要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

是自己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变

化，“自谋生计”成为农民的现实且惟一的出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农村利益“一元化”的格局被打破，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

日趋多元化。不同群体存在不同的利益需求，其权利诉求自然也不尽

相同。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培育、发展和完善，一味通过行政指

令抽调农村资源不仅是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如何补偿农民的利

益对于征地工作顺利开展和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土地换保障”
中的“被征土地换保障”等模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它们适应

了政府既要抽调农村资源又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实质上是整

个社会资源配置或者说再整合的一种方式。
2. 城乡统筹过程中满足农村人口利益诉求的客观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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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①不同，我国的“土地换保障”制度探索是为工业化用地以

及城市化建设服务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与

集体生产经营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视为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

“集体保障”。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集体经济组织的逐步解体，农

村社会保障也就演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保障”。然而，随着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非农用地急剧膨胀，大量农村土地被征

用，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农民权利意识

的不断增强，征地工作必须确保农民长期基本生活有保障才能进行。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单位安置和一次性货币安置等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往往难以凑效，很难达到保障被征地农民长期生活的目的。于是，“土

地换保障”作为一种征地保险安置方式得到了广泛实施。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仅仅依靠征收土地已经不能满

足客观需要，政府就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整体规划来抽调农村土地资源

以满足用地需求。此外，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城市用工需求不断增

加，农村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土地抛荒撂荒现

象日益严重，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尤其是土地流转制度亟需进一步

创新和完善。就社会保障而言，一方面，面向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

严重缺失或残缺不全，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农民由于“户籍”等城乡

二元结构的制约，往往不能享有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服务;另一方

面，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和空巢化带来了家庭保障功能的严重弱

化，农村留守人员亦缺少应有的风险抵御机制，急需面向农村人口的社

会保障体系。总之，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农民对土地

的依附程度不断降低，对土地的认知状况、对城市的认同程度和对社会

保障的需求状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双放弃、三保障”和“土地承包

经营权换社保”等形式的“土地换保障”正是在这种经济社会环境中产生

和发展的，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资源再配置方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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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有发

达国家( 如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也有发展中国家( 如阿根廷、智利、南非

和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由农场主私人所有，农场主通过雇佣劳

动力来进行农业生产，按照相关法律为雇工和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如德国和日本);或

者农业劳动者(雇佣劳动力)依法免费享受一定的社会保障待遇( 如英国的医疗保健服

务等)。“土地换保障”则主要是针对农场主或自耕农，采取“农民退休”的形式，通常发

生在养老保险领域而且集中于实行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日本等，

并且通常都是同农业发展战略等政策实施相配套进行的(郑雄飞，2009)。



“土地换保障”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使用权甚至是所有权来置

换社会保障权益。究其实质，是两种风险防范机制之间的切换或兼容，

是“土地”和“社会保障”两种资源之间的“交换”;是基于一定的利益

需求、依据一定权利法则所实施的资源重新组合，属于资源配置的范

畴。那么，“土地换保障”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究竟是否应该? 哪些权益

可以通过“换”的方式获得，哪些权益又不能“换”呢? 为此，我们有必

要对“土地”和“社会保障”进行伦理审视，进而探索出“土地换保障”
这一资源整合方式的内在理性。

三、伦理透视:“土地”与“保障”的比较分析

“土地换保障”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资源重组的

产物，是两种民生资源———“土地”和“社会保障”之间的“交换”。究

竟是否应该用“土地”资源来置换“社会保障”资源? 为此，我们有必要

从“资源”的角度来剖析这二者的本质特征，比较二者的资源属性及衍

生权利束，以便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 一) 视角选择: 资源及其衍生权利束

资源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客观存在，包括物质、能量、信
息甚至关系等;通常是指可供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自然要

素和社会要素的总和，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类。无论在任

何历史时期或人生发展阶段，人们都会面临不同的资源约束。为了保

证和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通常需要获取必要的资源并采取不同的资

源配置方式或组合。不同的人群或机构具有不同的主客观需求，他们

拥有不同的资源或对同一资源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保障不同个体

和人群之间资源利用、交换或互易的正常进行，就必须将资源“符号

化”并赋予相关的权利属性，明确其归属状态。就此而言，资源在人类

社会的现实语境中通常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权利，如所有权及其所裂

变出来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
“土地”是指大自然赋予人们的、以陆地或水域等形式存在的资

源。它既为人类提供活动基地，又为人类提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是

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社会保障则是人类自己在共同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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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而结成的资源。它是国家与社会等组织或机构为维

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依据法律法规，通过国民收

入分配或再分配方式，在其成员遭受养老、疾病、失业、工伤或生育等风

险时给予收入支持或公共服务的社会制度安排。我国实行生产资料社

会主义公有制，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相对于村集体之外的经济组织

而言，农民个体作为集体的一员排他性地共同拥有土地;在当前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管理制度下，农户拥有集体共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

样，社会保障是人们作为社会共同体一员所拥有的天赋人权，并得到宪

法等法律法规的明确认可;公民自然拥有向社会和国家表达社会保障

利益诉求的权利。尽管土地在不同的所有制社会中表现出不同的财产

归属状况，社会保障在不同的社会中亦具有不同的权利表征形态，但它

们都是人类社会抵御风险、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手段。
因而，我们可以从“资源”这个切入点入手，结合基于资源而言的衍生

权利束，从伦理层面比较“土地”和“社会保障”二者的异同，对“土地换

保障”进行理性审视，进而从根本上剖析其道德应该，发掘出这一制度

设计的内在理性。

( 二)“土地”与“社会保障”的属性及衍生权利束
“土地换保障”涉及“土地”和“社会保障”两种资源，正确认识二

者的属性及相关权利对于资源配置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并且直接影

响到有关二者的认知状况和制度设计，因而我们首先应该就它们的基

本属性及其衍生权利进行探究(详见表 1)。

表 1 “土地”与“社会保障”的属性及衍生权利束

资源属性 衍生权利

土 地
自然资源

社会资源
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

社会保障 社会资源 社会救助请求权、社会保险请求权、社会福利请求权等

1. 土地的属性及衍生权利束

从广义上讲，土地不仅包括陆地部分，而且还包括地面上下的东

西;从狭义上讲，土地仅指陆地部分，是指地球陆地表层。如果剔除

“土地”上所承载的各种东西( 如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可以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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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资源，具备自然属性。但是，单纯的资源

属性只能存在于史前非人类社会。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在土地上

活动，相互之间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土

地”又是一种社会资源。在所有制出现之后，“土地”的社会属性通常

表现为财产属性。
(1)土地的资源属性与(社会)财产属性

土地的资源属性与财产属性是一对矛盾的共同体。人们对土地资

源属性的关注越少，则其财产属性越充分，土地所有权越完整;反之，对

资源属性越关注，则财产属性被稀释，土地所有权受到的限制亦越强

(刘俊，2008:41)。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科
学技术条件以及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影响，人与地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

态，而土地财产属性与资源属性的关系也随着人地关系的变化经历着由

“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发展历程(刘俊，2008:35 －36)。
原始社会，土地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纯粹的资源，是生命得以维系

的物质保障，呈现出的是一种单纯的资源属性。农耕社会，土地作为从

事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基本生产资料，是人类自给自足的根本;随着所

有制尤其是私有制的出现，土地呈现出了财产属性与资源属性交融共

存的状态。工业社会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广泛应用于农业领

域，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农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人们的生存压力

逐步降低，人口数量逐步增加。同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土地作为

一种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城市化又将大量的人口与作

为食物和原料生产来源的土地相分离，就此人地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

变化:人对土地的直接依附程度不断减弱;而人与地之间的间接关系则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量的不断增加，传

统的土地价值秩序反转。相对来说，土地作为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生

产价值(基于农业生产而言的价值)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而土地本身作

为一种商品而言的非农价值( 基于非农生产的价值，如房地产开发的

价值)不断攀升。至此，土地的财产属性超越了资源属性。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挥霍，

造成了生态的严重破坏;加之人口的急剧增加，土地承载能力大幅降

低，庞大人口所需的农业生产用地与交通、住房等所需的建设用地之间

产生了巨大张力。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

考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就这样，土地的资源属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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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逐步提升，又逐步回归到了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并重或者走向

契合的局面。
(2)土地上的权利束

土地的财产属性推动了地上权利束的诞生，而资源属性则化身为

地上权利束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 刘俊，2008:41)。土地上的权利

束主要包含所有权及其裂变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狭义的所有权)。这些物权是基于人权而生的，是服从于人权的，固

然也是与成员权密切相关的。个体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对社会

财富拥有对应的权利。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土地这一基本的

物质存在，土地利用权是任何个体生来就有的自然权利。权利和义务

是相对应的，任何个体或群体在行使其地上权利时都必须尽到其应有

的义务，尤其是要保护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承担保证后代土地利用权

利的责任。总体而言，土地利用主要有如下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
第一，土地所有权天然的不完整:代际伦理与保护后代利用土地的

权利。不同于“财产属性”的历史性或者动态性，土地的“资源属性”是

永恒的。因为人类是世代相叠的，需要不断繁衍生息;土地资源是全人

类共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终客观物质载体。①“土地所有权绝不像其

他所有权那样具有这种性质( 排他性②)。谁也没有创造土地，土地是

全人类的基本遗产”( 车尔尼雪夫斯基，1984:43)。“土地属于一个多

数人已经死去、少数人还活着、无数人还没有诞生这样的庞大的家族所

有”(魏伊丝，2000:20)，“现在的人只是受托看管这块土地而已，土地

是属于那些死亡及还未出生之人的”(德·古朗士，2006:98)。因而，土

地的所有权天然就是不完整的，只能是共有的而且是全人类世代共有

的。这样就产生了土地的“代际伦理问题”。要想保证代际公平，代内

(现时代)的土地利用就不能以损害未来人类利益为代价。如何合理

整合与有效利用土地的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对于保护与促进人们的长

期生产和生活(民生) 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加强土地的权利保护和

合理开发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保护和实现代内与

代际公平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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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其实，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也是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栖息地”。从这种意义上说，土地

是全体生物共有的。这也是“环保主义者”的重要论据之一。
引者注(根据前文内容)。该书作者反对土地私有，并进行了相关的论证。



第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提高土地利用率与保护相关权利。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社会分工协作的范围不断扩大和

深化，所有权不断分化、裂变为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狭

义的所有权)。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逐步分离，使用权的社会价值和

法律地位不断提升。① 相对于所有权(狭义的)而言，使用权对于资源配

置的效率提升变得越来越重要。股份制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充分佐证了

这一点。土地包括农地逐步出现了出租、入股、转让等流转方式，推动了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土地的利用方式自然可以多种多样，关键的

问题在于如何既保护人们的地上权利束，又合理高效地利用土地，从而

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以求谋得人类福利的不断改进。
2. 社会保障的属性及其衍生权利束

社会保障是各种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
作为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社会保障客观上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经济保

障，即从经济上保障国民的生活，它通过现金给付或援助的方式来实

现;二是服务保障，即当代社会还需要适应家庭结构变迁与自我保障功

能弱化的变化，满足国民对有关生活服务的需求，如安老服务、康复服

务和儿童服务等;三是精神保障，即属于文化、伦理和心理慰藉方面的

保障(郑功成，2000:11 － 12)。从“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

样相互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这个意义上来讲，个体从社会中获得任

何帮助，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都可以归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个

体在面临各种风险侵袭时拥有向社会及其衍生机构或组织请求帮助的

权利，因而社会保障的社会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权利属性。社会

保障的相关权利隶属于人权范畴，而人权主要包含生存权、发展权、平
等权和自由权四大项内容( 杨庚，1994)。因此，社会保障必然要体现

或者满足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和自由权的需要。需要区分的

是，不同的社会保障权利往往依据不同的法理基础，也就具有不同的权

利和义务关系。
(1)社会保障的权利属性:成员权和公民权的结合体

成员权和公民权都是人权，公民权在本质上亦属于成员权的范畴。
它们的区别在于个体以不同身份对不同组织进行权利主张:个体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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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者有关“( 土地) 使用权”法律地位的论述可以参考刘俊，2008:350 － 351;王利明，

2001，2005;杨立新、尹艳，1995。



员身份向其所属组织(包括社会、企业、集体和家庭等) 主张的权利就

是“成员权”，以公民身份向国家( 政府) 主张的权利就是“公民权”。
个体无论是作为“成员”概念的人，还是作为“公民”概念的人，都天然

地享有社会保障权利，只不过基于“公民权”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权一般

更具强制性，因为它通常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被主张方必须做出相

应的回应。
成员权是社会保障永恒的权利基石。作为成员，个体有权向其所

属的团体、组织、企业、( 村) 集体甚至家庭和国家进行合理的权利主

张。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际上并无家庭

的概念，只能向氏族部落主张权利或者请求帮助，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私有经济出现以后，家庭成为社会的细胞和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尤

其是在农业社会里，国家和社会并无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机制，家

庭不仅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而且还承担着生育、抚养和赡养等多

种职能。家庭的这种社会定位，造就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照

顾的内生机制(郑功成，2000:31)，“家庭保障”也因此得名，并还会在

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下去。但也存在其他保障形式，如“慈

善事业”是个体从社会获取保障的途径或形式;“员工福利”是劳动者

从企业———这一“小社会”中获取的保障资源;“( 村) 集体福利”就是

村民从村集体这样一种基层社会组织中获得的保障资源。值得特别指

出的是，“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个体在让渡权力并通过社会契约结成国

家之后，作为国家的一员(公民) 对国家(政府) 的一种权利主张;是成

员权的体现，亦是国家(政府)对其公民应尽的基本职责。
公民权是社会保障的现代话语。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社会成

员，是指依照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一定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公民权专指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它与公民身份紧密相关。一个人只要

具有公民身份(国籍)，就有资格享有与公民身份相配套的一系列公民

权利，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社会保障等。公民权

利是一种普遍的、面向全体具有国籍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不会因为社会

地位或身份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种权利一般在法律上都会有明确的

规定。如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

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

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就是

社会保障权利基础的法律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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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

态。这种形态的变化就是权利主张方的权利主张和被主张方所作回应

的有机结合体。如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保障主要是成员权的体现;个体

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在遭遇风险时有权向社会主张权利，社会理应做

出相应的回应。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个体权利

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更多的是公民权利的体现。公民有权在遭遇风

险侵袭时向国家(政府)主张权利———向国家请求物质或非物质帮助。
公民权利的回归并非意味着成员权的丧失，个体仍然是社会的一员，仍

然有权向社会主张其应有的权利。个体作为企业、(村) 集体等组织或

团体的一员，同样也可以在遭遇风险时向其所属组织或团体请求物质

援助。总之，如何合理保护、实现和协调好成员权与公民权，对于切实

维护个体(包括村民在内)的社会保障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2)社会保障的权利束: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责任主体

作为权利的社会保障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

权利，通常表现为权利方对义务方的请求权———请求义务方作为

或不作为的权力。由此，可以说社会保障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会

保障请求权，是权利方为抵御风险侵袭或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向义务方

请求物质或非物质帮助的权利。由保障水平的层次性可以发现，社会

保障权分为社会救助请求权、社会保险请求权、社会福利请求权等。权

利不仅具有层次性而且具体化为实质性的内容。从保障的具体内容来

看，社会救助请求权可以分为基本生活求助权和灾害灾难求助权;社会

保险请求权又可分为失业保险请求权、工伤保险请求权、养老保险请求

权、疾病保险请求权和生育保险请求权等;社会福利请求权可分为公民

医疗服务请求权、教育服务请求权、住房保障请求权和家庭津贴请求权

等。而依据权利主张方或保障对象的不同，社会保障请求权又可分为

一般公民的社会保障请求权①和军人的社会保障请求权。总之，社会

保障权是一个由多种权利构成的权利群(权利束②)(薛小建，2007:217
－ 218)。

权利属性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个体拥有向共同体请求帮

助的权利;另一方面，共同体肩负向其成员提供帮助的义务。共同体中

51

论 文 破解“土地换保障”的困境

①
②

还可依据公民的年龄结构或职业状况的不同进一步细分。
引者注。



的组织或部门包括社会、政府、家庭、企业和(村)集体等。不同的社会

保障权具有不同的供给机制和责任主体，要想真正保护和实现个体的

社会保障权利，就应该区分不同保障层次中各主体的不同责任分担

方式。
首先，社会救助请求权是指个体在遭受重大自然或社会灾害、生活

受到威胁或陷于贫困时，拥有向国家和社会索要或请求物质或服务帮

助的权利。它主要是保障人的生存权，让人免于生存危机。社会救助

的责任主体主要是政府和社会。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者，具有为公民

编织“安全网”的义务，理应是社会救助资金的主要承担者。
其次，社会保险请求权是指个体在遭遇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

育等风险时，拥有要求政府或社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依照相关规定

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这种权利主要是为了保障人的发展权，力求解除

人们的后顾之忧。社会保险主要采取个人、集体(包括企业) 和政府三

方负责的资金筹集方式;其中个人和集体是主要的责任主体，政府只是

扮演制度设计者、运行费用管理者和承担者及最后责任“兜底者”的角

色，没有直接的资金筹集义务。不同层次社会保险的责任分担方式也

是不同的。基本保险中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管理运行费用和

基础国民年金①)，而补充保险则通常是由参保者及其所属集体(企业)

负责缴纳相关费用(如企业年金)。另外，不同保险险种的责任分担方

式或资金筹集方式也不同。如工伤保险的经费由雇主负责，员工不用

负担;生育保险中的生育津贴应该由国家承担，而生育医疗费用部分由

个人和企业共担;其他险种通常由个人和集体费用共担。
第三，社会福利权是个体拥有要求政府或社会供给用来提高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或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主要

是保障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权，旨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福利

也是多层次的，按照水平高低可分为基本福利和补充福利;就享受范围

来说，还可分为国民福利和集体福利等。不同层次的福利具有不同的

资金来源渠道，其资金筹集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状况。除了基本的国民

福利(如义务教育费用等)之外，通常采取“用者付费”的方式进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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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目前并没有基础国民年金之说，但这应该是一个发展方向，也是公民权利回归的需

要。就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而言，2009 年试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以算作基础

国民年金的一种。



筹集，或者由个体和集体共同出资甚至集体独资兴办，政府通常没有法

定的义务(在资金充足时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

( 三) 基于“土地”和“社会保障”异同的分析
“土地”和“社会保障”都是重要的民生资源，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合理推进“土地换保障”，达到真正保护和改善

民生的目的，我们有必要依据“土地”和“社会保障”的属性及其相关的

权利束进行对比分析(详见图 2)，从而鉴别哪些权利不能换，哪些权利

可以换。

图 2 “土地”与“社会保障”的契合点和异质点

1. 土地与社会保障的契合点:都是实现人权所必需的民生资源

土地和社会保障都是重要的民生资源，二者都是保护和改善民生

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手段，都可以用来保护和改善人们的生产状况和生

活水平。土地上的权利束主要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狭

义的所有权)，社会保障的具体权利束有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

利等社会保障权益请求权(见表 1)。地上权利束和社会保障权利束之

间的契合点归结在人权上，①具体表现在为实现人权中的生存权、发展

权、平等权和自由权服务(见图 2)。无论是地上权利束还是社会保障

权利束，都是用来保护和实现人的生存、发展、平等和自由的。
就生存权而论，土地和社会保障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抵御生存

风险的作用。基于土地的生存权保障———土地保障是一种以自然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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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人可能认为地上权利束是一种物权。其实，这种物权亦是基于人权而生的，是人权的体现。



为保障工具的保障形式，是一种原始(低级)的保障形式。我国长期存

在的“土地保障”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基于土地的生存权保障。
另一方面，基于社会保障而言的生存权保障———社会救助则是一种基

于社会共同体而言的、社会成员互助共济的保障形式，是一种现代意义

上(高级)的保障形式。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但都是对生存

权的保障，这是二者的契合点之一。
就发展权而言，与保障生存权一样，土地和社会保障都能够对人的

发展权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如果说土地的价值除了为人们提供生存

保障之外还能够为农民提供实现进一步发展的物质保障，那就存在两

种情况:第一是农业的生产剩余在满足人们基本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

之外还能有富余;第二是指改变土地用途或土地利用强度，①比如用于

房地产开发和土地规模经营，从而带来更多的收益。而社会保障能够

满足或实现人们的发展权则主要依靠社会保险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或依靠社会福利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就保障发展权而言，土地和社会保障的契合点就是为人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资金或服务。这里就涉及到了土地的收益分配和社会保障的资金

筹集方式等问题。如果要进行二者之间的权益置换或利益整合，就应

该明确土地收益(如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所带来的收益) 的分配方式

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分担方式，比如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用全部用

土地出让金支付而不应该再由农民从征地补偿费中出资。
就平等权而论，土地和保障的契合点在于:土地之上的各权利束和

社会保障的各权利束都是基于成员权或公民权而生的，具体而言就是

土地的平等使用权利和社会保障的平等参与资格等。就土地权利而

言，在法理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其成员———农民平等地拥有;国家

所有的土地则由其成员———每一个公民( 包括农民和市民) 平等地拥

有。就社会保障权利而言，基本的国民待遇(如义务教育免费等) 或社

会保障权益(如社会救助等) 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平等享有的基本权

利。可见，国有土地和社会保障二者的平等权在国家层面是相通的。
但集体土地是由农民作为整体共同所有的，不能与基于公民权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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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人将此称为“土地发展权”(Land Development Rights)，也称土地开发权，这一构想最初

源于采矿权可与土地所有权分离而单独出售和支配。土地发展权就是发展(开发) 土地

的权利，是一种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孙弘，2004:7)。



的社会保障互换，只能与基于村民权基础上的社会保障权置换。
至于自由权，就土地而言，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及其收益的自由量

裁权和土地上的自由迁移权;就社会保障而言，则表现为社会保障关系

在不同地区之间(如城乡之间) 的可转移续接权和补充保险的自由参

与或退出权(基本保险一般是强制性的)。此处，土地和社会保障的契

合点表现为:村民可以在土地上(如一个国家范围内)进行社会保障转

移续接的权利或利用土地收益来置换社会保障权益的权利(如以土地

流转收益来缴纳社会保障等)。
总之，土地和社会保障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归结于人权，具体表现在

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和自由权四个维度上。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尚

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土地和社会保障通常是“高度统一”的;但是，随着

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二者之间日益呈现出分离的趋势。
如果要实现二者分离或者建构“土地换保障”的理性，仅仅明晰“土地”与

“社会保障”的契合点是不够的，还应当厘清二者之间的异质点。
2. 土地与社会保障的异质点:资源属性及衍生权利均存在差异

(1)资源属性的差异

土地在原生态的情况下是一种自然资源，但自从有了人类，被人类

利用，它就具备了社会属性，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因而，土地具有自然资

源和社会资源的双重属性。相比土地资源而言，“社会保障”是一种纯粹

的社会资源，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以构成社会共同体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

种资源。“土地”和“社会保障”的属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土地具有社会保障所没有的自然资源属性。与社会资源所

表现出来的“财产属性”不同，土地的自然资源属性是永恒的、不可再

生的，是全人类共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终客观物质载体;①自然资源

属性通常表现为“可持续性”，要求处理好代际关系，维护代际公平。
“谁也没有创造土地，土地是全人类的基本遗产”( 车尔尼雪夫斯基，

1984:43)。依据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人类是世代相叠的，需要不断繁

衍生息，土地只能是共有的而且是全人类世代共有的。从这种意义上

说，无论是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其土地所有

权都具有天然的不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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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也是以土地作为最基本的“栖息地”，土地是全体生物共有的。这

也是“环保主义者”的重要论据之一。



随着生命周期的演进，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必将移交给下一代。
我们在制定土地政策和使用土地时应该处理好代际公平问题，以保证

下一代拥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就农村集体土地而言，它是农民叠代共

同所有，现时代的农民作为整体暂时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但不能随意

进行土地所有权交易，只能通过土地使用权来交换合理的权益。即使

是国家征地也应该考虑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可持续性问题。就代际伦理

而言，“耕地保护型”的“土地换保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次，土地和社会保障的社会属性亦存在差异。土地和社会保障

之所以拥有社会属性是因为二者皆属于“社会”这一人类共同体的共

有资源，但是它们的客观基础与数量可增加限度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客观基础方面，土地的社会属性是以其自身的自然资源属性为物质

基础，而社会保障则是以人类社会的互助精神和合作行为作为客观基

础的。在数量可增加度方面，社会保障可以通过税费筹集和资金运作

等制度设计来达到保障资源的数量增加甚至质量提升;但是土地资源

的数量具有直接受制于自然界的天然禀赋，尽管人们可以通过拓荒开

地和规划整理等方式来改变土地的利用状况。由是可见，“土地换保

障”和土地利用规划一样，应该尊重土地资源的自然约束，处理好眼前

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保护好现代人类和后代未来的权利，不可盲目

改变土地的生产用途，不可杀鸡取卵以满足现时代的短期需求。
(2)衍生权利的差异

首先，权利来源口径存在差异。土地和社会保障一样，二者的取得

方式①都属于一种原始所得②:根据法律规定，最初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或不依赖于原所有人的意志而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成员权是“土地”
和“社会保障”相关权利的伦理基础并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但是，

二者所依据的成员权的口径存在差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制，依照法律规定，农村土地由村集体共同所有。村集体成员作为个体

对共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农户依法可以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活动

主体承包集体土地并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这种权利受到侵害，农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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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是指民事主体获得财产所有权的方式和根据。
原始取得的根据主要包括:劳动生产、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善意取得、没收、无主财产收

归国有等。所谓继受取得，又称传来取得，是指通过某种法律行为从原所有人那里取得

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这种方式是以原所有人对该项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取得的前提条

件的(王利明，2007:417)。



权要求侵害人恢复原样或支付相应的赔偿。可见，农村地上权利的伦

理基础是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成员权( 亦即村民权①)。但是，社会保障

则不同:除了有基于以集体为单位的成员权之上的社会保险权或集体

福利之外，还有基于公民权(以国家为单位的成员权)而言的社会保障

权利(如社会救助和基本的国民福利等)。如果不区分权利口径而一

味地简单置换，就会造成农户权利受损。
其次，权利的责任主体也存在差异。责任主体是因权利的诉求对

象或者说义务方所决定的。基于公民权而言的权利，实质上就是基于

以国家为单位的成员权而言的权利;公民权的诉求对象也就是责任主

体是国家及其代理者———政府。同样，基于村民权而言的权利，实质上

就是基于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成员权而言的权利;它的责任主体是村集

体。从前面的权利来源口径分析发现，农村地上权利的伦理基础仅是

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成员权(村民权)，而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伦理基础不

仅有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成员权(进城务工人员还拥有以务工单位为统

计口径的成员权)，还有以国家为单位的成员权( 亦即公民权)。国家

及其代理者———政府对农村人口( 包括进城人员) 社会保障权利的保

护和实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外，进城务工人员所在单位也在社

会保障方面(尤指社会保险和单位福利) 对进城人员( 农民身份) 负有

相应的责任。因此，就“土地换保障”而言，只能以地上权利置换基于

单位或集体而言的社会保险或单位福利;如果用来置换基予公民权而

言的社会保障(如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中的政府责任和国民福利等) 则

缺失伦理基础。

四、道德应该:什么能换，什么不能换?

土地和社会保障之间既存在契合点，也存在异质点。就契合点而

言，主要归结于土地和社会保障共同的社会属性，体现于保护和发展人

权;它们都是保障人权和实现人权的重要资源。就异质点而言，主要在

于土地具有社会保障所不具有的自然资源属性，归因于二者权利结构

中的统计口径和责任主体存在差异。关于“土地换保障”我们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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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市国有土地地上权利的伦理基础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成员权，即公民权。



出结论:基本保障不能换，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保障权益可以通过“交

换”的方式来添补。

( 一) 基本保障不可换，不能混淆“补偿”和“保障”两种不同的机制以

规避政府责任

社会保障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以保障水平的高低为标准，可以

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险又可以分为基本保

险和补充保险，社会福利也可以分为基本福利和补充福利。不同的保

障层次具有不同的责任主体，不能混淆，故不可一味地“简单置换”。
基本社会保障(如社会救助请求权、基本国民福利请求权和社会

保险中的管理运行费或国民年金等) 是农民基于其自身存在和公民权

所拥有的天然权利，是一种自然法权，根本不需要任何交易即应获得。
社会救助、基本保险的管理运行费和基本福利( 如基本教育服务中的

义务教育等)等基本保障的第一顺位责任主体都应是“国家”。国家是

公民通过让渡权力并缔结“社会契约”的方式而结成的共同体。尽管

在基本保险中公民和企业(或集体)也负有一定缴费义务，但政府依然

是最后的“兜底者”。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者，负有向公民提供基本保

障的义务，理应为公民打造基本的“安全网”( 如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

救助)，不能以逼迫或利诱公民以提供其他物品或放弃其他权利为代

价。如果不加区分，通过地上权利束来置换基本社会保障待遇，无疑是

对农民权利( 包括公民权和村民权) 的伤害。因而，“征地补偿型”和

“权利放弃型”的“土地换保障”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实有政府规避责

任之嫌，混淆了土地收益补偿和基本保障权益之间的关系。至于“土

地承包经营权换社保”中农民自愿通过放弃、出租和入股等方式获得

社会保障，“耕地保护型”中以耕地保护基金充实养老保障账户的做

法，究其实质，是在农民没有基本保障可以依靠或保障严重不足情况下

的无奈之举，表现出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而不能以农户自愿为借口来

逃避政府的义务。

( 二) 补充保障可以换，通过转让地上权利或土地的相关资产权益来添

补社会保障权益

补充保障是基本保障之外的、为了提高个体社会保障待遇的较高

层次的制度安排。补充保障主要包括补充保险和补充福利两大类。补

22

社会学研究 2010. 6



充保障并非政府的必然义务。它是一种基于成员权基础上的保障层

次。它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个体及其所属的组织(如企业、村集体)。政

府没有必然的责任，①集体、成员独自承担或二者共同承担缴费义务。
农村土地作为农民的资产，也可以作为提高其保障水平或福利待遇的

工具。在不损害农民利益、不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和不改变土地农业

用途的情况下，可以交换地上权利束，通过获取的资产收益来增加社会

保障投入，起到补充保障的作用。如“土地经营权流转换社保”是以土

地使用权或土地流转收益来交换社会养老保险权益，则是合理的。如

果“征地补偿型”和“权利放弃型”的“土地换保障”制度安排利用土地

补偿安置费或其他收益来添置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保障利益，则是合

理且合法的。不过，我们仍然应该尊重土地的属性，尊重地上权利中的

代际公平问题，不可“杀鸡取卵”，以牺牲后代的土地权益来换取当代

人的权益(如盲目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等)。就此而言，在农民自愿的

前提下，利用耕地保护基金参加补充保障是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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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exchanging land for social security”
is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wo resources: land and social secur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s basic types and explains its ess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the author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land”and
“social security”，finds that the two has a meeting point at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human rights，while differ at their resources attribute and rights attribute.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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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xchanged，but the added benefits can be increased by exchanging rights or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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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upon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 middle class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Beijing，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is
middle clas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will be plac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al
order in a middle class residential community.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is moral
order is the negotiation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uch negotiation
involves mutual respect and the acceptance of shared norms and expectations. The
residents of the community are learn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as well a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ces. This ethnographic study is an attempt to look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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